外墙石材施工合同
发包方：
承包方：
发包方现将自家一座七层建筑物外墙干挂石材项目以单包人工费的莆式发包给承包方，经双方就本工程项目协商一致，订立工程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住宅楼。
工程地点:福清市龙田镇积库村
承包形式:包工及施工机具设备等
二、工程承包范围
建筑物外墙、车道、栏杆、室外楼梯板面及栏杆，装饰柱等干挂石材(包括焊接安装铁件及预埋件，石材打胶，清洗防护等)。
三、承包单价
1、外墙面每平方按元计算，包括线条及窗套檐、线条檐口等按展开面积计算。
2、栏杆安装每米按
3、地面板每平方米按
、外墙工程量按实际面积计算，应扣除门窗口面积。
5、罗马柱按点工计算，按实际量现场签证为准。
四、合同工期:
具备施工工作日起计。
五、质量要求：
1、承包方严格按干挂石材装饰质量标准施工，达到焊件固件牢固防绣到时位，预埋件准确。
2、石材达到横平坚直，板面平整，不得把破损的石材安装上去，板面首先挑选，同一面板材不能有色泽差别。
3、石材胶到位，密封胶不得漏打，防护不得漏涂。对所用材料合理使用，对安装成品加以保护。
、按照提供的设计图纸施工，如有异议同发包方协商解决，不得私自更改图纸。
5、由安装造成质量问题，承包方自行承坦一切费用。
六、安全要求：
1、承包人应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及相关安全法律法规，进入现场必须配戴安全帽，严禁穿拖鞋，高空作业时必须系安全带。
2、上下班要走安全通道，不得攀登脚手架。
3、施工人员不得违章作业，用电机具安全可靠。
、进现场工人必须进行安全教育，建立安全规章制度。
5、设置安全检查人员，对施工环境加强检查工作，有安全隐患及时向发包方提出，并进行整改。
6、施工中积极配合其他工种施工，有异议向发包方提出协调。
7、承包方应按有关规定交纳相应保险费用。
8、承包方严格安全生产管理，承包方的施工人员和设备在本工程中所发生的安全问题及安全事故均自行承坦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9、施工用电必须工地专职电工接线、拆线。其他人严禁动用电控箱等。
10，施工全过程达到文明施工。
七、工程款支付：
每月按所完成工程量的%支付。工程全部完成，佘款待工程结算后付清。
八、其他
1、承包方合理使用发包方提供的材料，使用不当造成材料浪费，承包方按实价赔偿。
2、施工现场必须达到完场清，建垃圾承包方自行清理。
3、工程保价时间;经双方验收合格日起算，保修期为壹年。
、施工过程中发包方如有变更提前通知承包方。安装完成后再进行修改所发生的费用，按实际工程面积计算补给承包方。
5、发包方不提供点心、烟、由承包方自己承包担。
九：合同要求：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定日起生效，直到工程款全部付清自己行失效，末尽事宜在施工过程中双方协商解决。
发包方：承包方：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年月日
